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419號

原      告  楊喻婷  

            陳俊羽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育男律師

被      告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盈汝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複 代理人   郭季榮律師

            盧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起訴時原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所共同簽發

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本院卷一第9頁）。

嗣變更請求為：「㈠確認被告持有附表二所示本票（下稱系

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3,150,

113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6％利息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

不得持本院113年1月3日發給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債權

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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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院卷五第154至155頁），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本院卷五第155頁），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

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楊喻婷與原告陳俊羽為夫妻，楊喻婷自96年4月2日起受

僱於被告擔任會計。惟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盈汝（下稱郭盈

汝）於111年11月4日，佯稱楊喻婷於101年4月至111年9月間

（下稱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50,000,000元，並提出由

被告單方擬定內容之承諾書草稿，要求楊喻婷抄寫，並由伊

簽名製成承諾書（下稱承諾書）。

　㈡然伊並未表達磋商之意，故兩造就「楊喻婷在系爭期間侵占

被告款項情事，伊願連帶賠償被告50,000,000元」等節，並

無意思表示合致，顯見承諾書未有效成立。

　㈢縱認承諾書形式上已成立，惟郭盈汝佯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

挪用被告款項達新臺幣50,000,000元云云，致伊陷於錯誤，

為擔保返還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伊始共

同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

　㈣被告所稱楊喻婷之挪用金額先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且未

經雙方核對，伊遂於111年11月25日以存證信函，依民法第8

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受詐欺簽立協議

書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㈤如認伊撤銷不合法，則系爭本票僅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

內，擔保清償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楊喻

婷於系爭期間僅侵占被告16,192,972元（細目詳附件一），

並已清償13,042,859元，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於

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債權不存在。  

　㈥又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

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1176號裁定准許，復持之為執行名

義，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嗣經本院執行處執行完畢並製作系爭債權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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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伊另請求被告不得憑系爭債權憑證，就超過3,150,113

元本息部分對伊為強制執行，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前，伊已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核對。原

告於111年11月4日，係在充分理解協議書內容及文義之情況

下，同意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伊款項一事，連帶賠償伊

50,000,000元，並簽立承諾書及簽發系爭本票。可認兩造間

已有效成立具和解及有因債務承認性質之混合契約，原告既

未陷於錯誤或受詐欺之情況，即不得主張撤銷。 

　㈡縱認原告僅需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款項部分負

票據擔保責任，然楊喻婷於該期間侵占金額達49,392,009元

（細目詳附件二），足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確實存在等語

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楊喻婷就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

此事件所出具之有因債務承認契約，並由陳俊羽就前揭債

務所為之連帶保證契約。

　⒈按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

拘束。當事人所訂立契約之定性（性質）為何，法院應依當

事人主張之事實加以認定並適用法律，毋庸受當事人法律意

見或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

如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性質不明，致生法規適用上之疑義

時，法院應為契約定性，以選擇適當法規適用，以利妥適解

決當事人間之紛爭。

　⒉又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

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

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

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

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

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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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

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

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

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

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⒊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4日曾書寫承諾書，內容略為：「本

人楊喻婷…任職於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會計倉管一職…因

本人長久接觸財務及會計作業，受金錢之誘惑，因此趁職務

之便侵占公款，自中華民國101年4月至111年9月總計挪用新

台幣伍仟萬元整，今該公司負責人郭盈汝查獲挪用公款之具

體資料〈如附件〉本人承認有此事實，並承諾返還侵占金

額，並願將本人房屋提供公司設定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以作

具體承諾及擔保。本人願簽署私人本票壹張新台幣伍仟萬元

整，供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作為還款擔保…本票號碼：NO

154602、本票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整…立承諾書人：楊喻

婷。連帶保證人：陳俊羽。」有承諾書與系爭本票在卷可查

（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

  ⒋楊喻婷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

　⑴、伊於111年9月20日前曾私用被告帳款，老闆說依據電腦報

表帳單，計算出的帳是3,000多萬，伊怕他們報警，就先

簽了6張本票及承諾書（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9至33頁）。

　⑵、後來被告找伊母親與先生，被告稱還有加上或轉投資損

失，所以伊重簽5,000萬元的本票及自白書（即承諾

書）。簽系爭本票前2天，被告有拿出一箱箱資料，讓伊

與先生看，並拿出帳資料供對帳，並表示可給2天的時

間，讓伊與先生想想看怎麼處理。

　⑶、簽本票時，伊與先生想先處理下來，不要影響家庭，先簽

了，若還到一定金額，被告也許不會逼得這麼緊。又因帳

涉及十年，可能有遺失，就想用5,000萬元好好處理，換

取之後可能還款的折數，所以未作細部對帳等語（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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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72至173頁）。

　⒌陳俊羽於當事人訊問亦稱：被告有找伊與楊喻婷之母對帳，

並提供資料，但伊當時未實際對帳。楊喻婷第一次簽3,000

萬元時，伊未參與，後來被告稱侵占數額為4,100多萬元，

損失近5,000萬元。伊因擔心法律及社會問題，且認為做錯

事的是楊喻婷，遂表示可以簽本票，但請他們（即被告）慢

慢處理等語（本院卷一第180頁）。

　⒍郭盈汝於當事人訊問則稱：伊於111年9月初發現有款項不

見，楊喻婷於101年9月20日寫一封自白書給伊（本院卷一第

117頁）。伊估算101年度差額平均每月約25至30萬元，10年

間共約3,000萬元，當時曾告訴楊喻婷後續會再核算。至簽

系爭本票時，伊請楊喻婷及其先生、母親一同到公司，並提

供繳款程序單、銷貨單及傳票予以核對。簽本票前三天即已

告知其欠款金額為4,800多萬元，楊喻婷私下向伊表示她拿

了4,600多萬元，於是雙方簽立5,000萬元本票，經核算後，

楊喻婷等人亦同意簽本票等語（本院卷一第175至176頁）。

　⒎綜合承諾書內容及原告與郭盈汝之當事人訊問筆錄，可認原

告係因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經被告初步查帳推

估侵占金額後，提供原告對帳資料，並給予原告超過一日之

時間思考處理方式。原告為能及時處理爭議，並期以積極態

度舒緩被告要求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願意未經細部對帳，

即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不爭執被告對其有50,000,000元

債權存在之事實；陳俊羽亦以該承諾書與本票，表示願與楊

喻婷就前述債務負連帶履行全部給付責任。

　⒏是依前開事件發生經過，並考量楊喻婷、陳俊羽於111年11

月間均已逾40歲（原告個人戶籍資料詳個資卷第17至19

頁），具備相當智識程度，且承諾書文字並非艱澀難懂，即

使無法律專業背景者亦可理解，原告實能明瞭於承諾書立約

人、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欄位簽名之法律效果。未論被告曾

否就承諾書內容提供建議，惟原告既願親自簽立該等文件，

可認渠等係以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為要約，被告受領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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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為承諾，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成立有因之債務承諾契約

及連帶保證契約，並可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

為前述契約。

　⒐原告雖主張無從且不敢表達磋商之意，並稱不明白簽署之法

律效果，僅為脫身而為上開行為，然此僅屬原告一方之真意

保留，原告既未證明被告知悉渠等並無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

票之真意，依民法第86條，原告所為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所為撤銷簽署承諾

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均屬不合法。

　⒈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民法第88條

第1項規定所稱「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係

指表意人對其「表示行為」欠缺認識，亦即表意人在客觀上

雖曾為表示行為，使一般人得依其行為理解為某種意思，但

其主觀上並無該效果意思，且不知其所為行為已構成某種意

思表示之「表示行為」錯誤。

　⒉惟查，原告既已知悉兩造對侵占金額尚未實際對帳，且原告

於簽立承諾書或本票前，已有機會取得帳務資料，仍選擇不

於簽署前進行對帳確認，僅期以積極態度減輕被告所主張之

還款壓力或折數，遂簽署承諾書與本票。難認原告於締約時

有表示行為錯誤，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撤

銷其簽立承諾書或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⒊又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民法上所

稱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之不當干涉，須對

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

為真，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而消極隱匿該事實，

致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維持，且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

之形成間具因果關係者，始屬詐欺。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

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惟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⒋原告固主張，被告就系爭期間所稱侵占金額前後不一，未有

實際憑證經雙方核對，原告係為避免楊喻婷受刑事追訴，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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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該侵占金額而簽署（本院卷五第403至第404頁）。惟

查，被告確有提供相關帳務資料及一定時間，供原告核對並

構思解決方式，且已告知承諾書所載50,000,000元，係包含

被告未能即時運用遭侵占金額所致損失，非全屬侵占金額。

原告既已知悉上情，仍願不對帳，即以被告所提金額簽立承

諾書，難認被告有詐欺使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情，原告自不得

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

  ㈢原告於系爭本票所負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本票係以實際侵占金額於最高50,000,000元

範圍內作為擔保（本院卷五第401頁），惟為被告所否認。

本院就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已認定為有因之債務承認及連

帶保證契約。原告於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時，既知悉雙方

尚未完成侵占金額對帳，依現行證據，雙方除無另行確認侵

占金額以界定擔保範圍之約定外，亦無證據顯示雙方有將實

際侵占金額作為擔保範圍之合意。是以，原告前揭主張，難

認可採。

　⒉考量有因之債務承認，係當事人就特定法律爭議為定紛止爭

所締結之契約。依當事人訊問內容觀之，原告明知雙方尚未

逐筆釐清侵占金額，亦知悉被告主張之賠償計算基礎除楊喻

婷實際侵占金額外，尚包含被告未能及時使用金錢之損失；

惟原告為儘速解決爭議，並期望獲得被告還款寬限，遂簽立

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據此，足認原告已有意拋棄就損害賠償

範圍之相關抗辯，以促成有因之債務承認及保證契約之成

立，俾終止紛爭。

　⒊兩造既已締結前述契約，自應受其拘束，縱使其後一造因而

受不利益，亦不得事後翻異，否則難達以承諾書及本票終局

解決爭執之目的。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於系爭本票所應負擔

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㈣原告就系爭本票已清償之13,042,859元部分，屬確認已過

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意旨，確認之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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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

之訴之標的。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

成立之法律關係，因現在之情勢已變更，已不復存在者。

　⒉又被告就系爭本票自111年9月27日起至113年9月12日止，已

受償13,042,859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10至

11頁）。是該部分債權業經清償而不存在，難認原告就此仍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㈤原告其餘主張亦無理由之心證說明。

　⒈原告雖主張：如承諾書及本票均屬有效成立且未合法撤銷，

則系爭本票僅擔保楊喻婷實際侵占之16,192,972元，扣除清

償13,042,859元後，被告僅對原告具有本金3,150,113元

【計算式：16,192,972－13,042,859＝3,150,113】，及該

本金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之利息等

本息債權，並進一步主張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僅得以

前述範圍為限。

　⒉惟本院已認定，被告對原告所受有之原始本票債權本金為5

0,000,000元。除原告已清償之13,042,859元外，原告並未

舉證其他足以構成權利障礙、權利抑制或權利消滅之事由，

以證明系爭本票債權或其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是以，其聲

明第一項關於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請求，即屬無理

由。至其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就其確

認債權不存在部分為強制執行之主張，亦無理由。

　⒊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3,042,859元清償金額中，已有4,

000,000元係在系爭執行事件開始前先行清償（本院卷四第1

0至11頁）。是以，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亦應斟酌此

情，適當調整其聲請之執行範圍，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

逾3,150,113元部分，及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就上

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

為強制執行，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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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一】

【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5頁】

　　　　　　　　　　　　　　　　

【附表二】

【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元，時間均為民國】

 

 

編號 發票日 面額

（新臺幣）

到期日 本票號碼 利息起算日

1 111年11月4日 伍拾萬元整 No154602

票號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發票人 發票地

154602 50,000,000元 111年11月4日 未載 楊喻婷

陳俊羽

高雄市○○區○

○路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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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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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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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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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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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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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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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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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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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419號
原      告  楊喻婷  
            陳俊羽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育男律師
被      告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盈汝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複 代理人   郭季榮律師
            盧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起訴時原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所共同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本院卷一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㈠確認被告持有附表二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3,150,113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利息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1月3日發給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本院卷五第154至155頁），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五第155頁），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楊喻婷與原告陳俊羽為夫妻，楊喻婷自96年4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惟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盈汝（下稱郭盈汝）於111年11月4日，佯稱楊喻婷於101年4月至111年9月間（下稱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50,000,000元，並提出由被告單方擬定內容之承諾書草稿，要求楊喻婷抄寫，並由伊簽名製成承諾書（下稱承諾書）。
　㈡然伊並未表達磋商之意，故兩造就「楊喻婷在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情事，伊願連帶賠償被告50,000,000元」等節，並無意思表示合致，顯見承諾書未有效成立。
　㈢縱認承諾書形式上已成立，惟郭盈汝佯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新臺幣50,000,000元云云，致伊陷於錯誤，為擔保返還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伊始共同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
　㈣被告所稱楊喻婷之挪用金額先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且未經雙方核對，伊遂於111年11月25日以存證信函，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受詐欺簽立協議書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㈤如認伊撤銷不合法，則系爭本票僅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擔保清償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僅侵占被告16,192,972元（細目詳附件一），並已清償13,042,859元，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債權不存在。  
　㈥又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1176號裁定准許，復持之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嗣經本院執行處執行完畢並製作系爭債權憑證，伊另請求被告不得憑系爭債權憑證，就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為強制執行，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前，伊已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核對。原告於111年11月4日，係在充分理解協議書內容及文義之情況下，同意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伊款項一事，連帶賠償伊50,000,000元，並簽立承諾書及簽發系爭本票。可認兩造間已有效成立具和解及有因債務承認性質之混合契約，原告既未陷於錯誤或受詐欺之情況，即不得主張撤銷。 
　㈡縱認原告僅需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款項部分負票據擔保責任，然楊喻婷於該期間侵占金額達49,392,009元（細目詳附件二），足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確實存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楊喻婷就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此事件所出具之有因債務承認契約，並由陳俊羽就前揭債務所為之連帶保證契約。
　⒈按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當事人所訂立契約之定性（性質）為何，法院應依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加以認定並適用法律，毋庸受當事人法律意見或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如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性質不明，致生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應為契約定性，以選擇適當法規適用，以利妥適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
　⒉又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4日曾書寫承諾書，內容略為：「本人楊喻婷…任職於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會計倉管一職…因本人長久接觸財務及會計作業，受金錢之誘惑，因此趁職務之便侵占公款，自中華民國101年4月至111年9月總計挪用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今該公司負責人郭盈汝查獲挪用公款之具體資料〈如附件〉本人承認有此事實，並承諾返還侵占金額，並願將本人房屋提供公司設定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以作具體承諾及擔保。本人願簽署私人本票壹張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供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作為還款擔保…本票號碼：NO154602、本票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整…立承諾書人：楊喻婷。連帶保證人：陳俊羽。」有承諾書與系爭本票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
  ⒋楊喻婷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
　⑴、伊於111年9月20日前曾私用被告帳款，老闆說依據電腦報表帳單，計算出的帳是3,000多萬，伊怕他們報警，就先簽了6張本票及承諾書（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9至33頁）。
　⑵、後來被告找伊母親與先生，被告稱還有加上或轉投資損失，所以伊重簽5,000萬元的本票及自白書（即承諾書）。簽系爭本票前2天，被告有拿出一箱箱資料，讓伊與先生看，並拿出帳資料供對帳，並表示可給2天的時間，讓伊與先生想想看怎麼處理。
　⑶、簽本票時，伊與先生想先處理下來，不要影響家庭，先簽了，若還到一定金額，被告也許不會逼得這麼緊。又因帳涉及十年，可能有遺失，就想用5,000萬元好好處理，換取之後可能還款的折數，所以未作細部對帳等語（本院卷一第172至173頁）。
　⒌陳俊羽於當事人訊問亦稱：被告有找伊與楊喻婷之母對帳，並提供資料，但伊當時未實際對帳。楊喻婷第一次簽3,000萬元時，伊未參與，後來被告稱侵占數額為4,100多萬元，損失近5,000萬元。伊因擔心法律及社會問題，且認為做錯事的是楊喻婷，遂表示可以簽本票，但請他們（即被告）慢慢處理等語（本院卷一第180頁）。
　⒍郭盈汝於當事人訊問則稱：伊於111年9月初發現有款項不見，楊喻婷於101年9月20日寫一封自白書給伊（本院卷一第117頁）。伊估算101年度差額平均每月約25至30萬元，10年間共約3,000萬元，當時曾告訴楊喻婷後續會再核算。至簽系爭本票時，伊請楊喻婷及其先生、母親一同到公司，並提供繳款程序單、銷貨單及傳票予以核對。簽本票前三天即已告知其欠款金額為4,800多萬元，楊喻婷私下向伊表示她拿了4,600多萬元，於是雙方簽立5,000萬元本票，經核算後，楊喻婷等人亦同意簽本票等語（本院卷一第175至176頁）。
　⒎綜合承諾書內容及原告與郭盈汝之當事人訊問筆錄，可認原告係因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經被告初步查帳推估侵占金額後，提供原告對帳資料，並給予原告超過一日之時間思考處理方式。原告為能及時處理爭議，並期以積極態度舒緩被告要求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願意未經細部對帳，即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不爭執被告對其有50,000,000元債權存在之事實；陳俊羽亦以該承諾書與本票，表示願與楊喻婷就前述債務負連帶履行全部給付責任。
　⒏是依前開事件發生經過，並考量楊喻婷、陳俊羽於111年11月間均已逾40歲（原告個人戶籍資料詳個資卷第17至19頁），具備相當智識程度，且承諾書文字並非艱澀難懂，即使無法律專業背景者亦可理解，原告實能明瞭於承諾書立約人、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欄位簽名之法律效果。未論被告曾否就承諾書內容提供建議，惟原告既願親自簽立該等文件，可認渠等係以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為要約，被告受領前開文件為承諾，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成立有因之債務承諾契約及連帶保證契約，並可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為前述契約。
　⒐原告雖主張無從且不敢表達磋商之意，並稱不明白簽署之法律效果，僅為脫身而為上開行為，然此僅屬原告一方之真意保留，原告既未證明被告知悉渠等並無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之真意，依民法第86條，原告所為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所為撤銷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均屬不合法。
　⒈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民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所稱「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對其「表示行為」欠缺認識，亦即表意人在客觀上雖曾為表示行為，使一般人得依其行為理解為某種意思，但其主觀上並無該效果意思，且不知其所為行為已構成某種意思表示之「表示行為」錯誤。
　⒉惟查，原告既已知悉兩造對侵占金額尚未實際對帳，且原告於簽立承諾書或本票前，已有機會取得帳務資料，仍選擇不於簽署前進行對帳確認，僅期以積極態度減輕被告所主張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簽署承諾書與本票。難認原告於締約時有表示行為錯誤，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撤銷其簽立承諾書或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⒊又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民法上所稱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之不當干涉，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而消極隱匿該事實，致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維持，且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間具因果關係者，始屬詐欺。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⒋原告固主張，被告就系爭期間所稱侵占金額前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經雙方核對，原告係為避免楊喻婷受刑事追訴，誤信有該侵占金額而簽署（本院卷五第403至第404頁）。惟查，被告確有提供相關帳務資料及一定時間，供原告核對並構思解決方式，且已告知承諾書所載50,000,000元，係包含被告未能即時運用遭侵占金額所致損失，非全屬侵占金額。原告既已知悉上情，仍願不對帳，即以被告所提金額簽立承諾書，難認被告有詐欺使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情，原告自不得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
  ㈢原告於系爭本票所負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本票係以實際侵占金額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作為擔保（本院卷五第401頁），惟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就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已認定為有因之債務承認及連帶保證契約。原告於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時，既知悉雙方尚未完成侵占金額對帳，依現行證據，雙方除無另行確認侵占金額以界定擔保範圍之約定外，亦無證據顯示雙方有將實際侵占金額作為擔保範圍之合意。是以，原告前揭主張，難認可採。
　⒉考量有因之債務承認，係當事人就特定法律爭議為定紛止爭所締結之契約。依當事人訊問內容觀之，原告明知雙方尚未逐筆釐清侵占金額，亦知悉被告主張之賠償計算基礎除楊喻婷實際侵占金額外，尚包含被告未能及時使用金錢之損失；惟原告為儘速解決爭議，並期望獲得被告還款寬限，遂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據此，足認原告已有意拋棄就損害賠償範圍之相關抗辯，以促成有因之債務承認及保證契約之成立，俾終止紛爭。
　⒊兩造既已締結前述契約，自應受其拘束，縱使其後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亦不得事後翻異，否則難達以承諾書及本票終局解決爭執之目的。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於系爭本票所應負擔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㈣原告就系爭本票已清償之13,042,859元部分，屬確認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意旨，確認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現在之情勢已變更，已不復存在者。
　⒉又被告就系爭本票自111年9月27日起至113年9月12日止，已受償13,042,859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該部分債權業經清償而不存在，難認原告就此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㈤原告其餘主張亦無理由之心證說明。
　⒈原告雖主張：如承諾書及本票均屬有效成立且未合法撤銷，則系爭本票僅擔保楊喻婷實際侵占之16,192,972元，扣除清償13,042,859元後，被告僅對原告具有本金3,150,113元【計算式：16,192,972－13,042,859＝3,150,113】，及該本金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之利息等本息債權，並進一步主張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僅得以前述範圍為限。
　⒉惟本院已認定，被告對原告所受有之原始本票債權本金為50,000,000元。除原告已清償之13,042,859元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足以構成權利障礙、權利抑制或權利消滅之事由，以證明系爭本票債權或其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是以，其聲明第一項關於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請求，即屬無理由。至其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就其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為強制執行之主張，亦無理由。
　⒊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3,042,859元清償金額中，已有4,000,000元係在系爭執行事件開始前先行清償（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以，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亦應斟酌此情，適當調整其聲請之執行範圍，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逾3,150,113元部分，及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一】
【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5頁】
		編號

		發票日

		面額
（新臺幣）

		到期日

		本票號碼

		利息起算日



		1

		111年11月4日

		伍拾萬元整

		


		No154602

		








　　　　　　　　　　　　　　　　
【附表二】
【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元，時間均為民國】
		票號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發票人

		發票地



		154602

		50,000,000元

		111年11月4日

		未載

		楊喻婷
陳俊羽

		高雄市○○區○○路00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419號

原      告  楊喻婷  

            陳俊羽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育男律師

被      告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盈汝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複 代理人   郭季榮律師

            盧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起訴時原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所共同簽發

    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本院卷一第9頁）。

    嗣變更請求為：「㈠確認被告持有附表二所示本票（下稱系

    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3,150,

    113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

    ％利息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不得

    持本院113年1月3日發給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債權憑證

    （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本院卷五第154至155頁），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本院卷五第155頁），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自應准許

    。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楊喻婷與原告陳俊羽為夫妻，楊喻婷自96年4月2日起受

    僱於被告擔任會計。惟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盈汝（下稱郭盈

    汝）於111年11月4日，佯稱楊喻婷於101年4月至111年9月間

    （下稱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50,000,000元，並提出由

    被告單方擬定內容之承諾書草稿，要求楊喻婷抄寫，並由伊

    簽名製成承諾書（下稱承諾書）。

　㈡然伊並未表達磋商之意，故兩造就「楊喻婷在系爭期間侵占

    被告款項情事，伊願連帶賠償被告50,000,000元」等節，並

    無意思表示合致，顯見承諾書未有效成立。

　㈢縱認承諾書形式上已成立，惟郭盈汝佯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

    挪用被告款項達新臺幣50,000,000元云云，致伊陷於錯誤，

    為擔保返還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伊始共

    同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

　㈣被告所稱楊喻婷之挪用金額先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且未

    經雙方核對，伊遂於111年11月25日以存證信函，依民法第8

    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受詐欺簽立協議

    書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㈤如認伊撤銷不合法，則系爭本票僅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

    內，擔保清償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楊喻

    婷於系爭期間僅侵占被告16,192,972元（細目詳附件一），

    並已清償13,042,859元，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於

    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債權不存在。  

　㈥又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

    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1176號裁定准許，復持之為執行名義

    ，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

    執行事件）。嗣經本院執行處執行完畢並製作系爭債權憑證

    ，伊另請求被告不得憑系爭債權憑證，就超過3,150,113元

    本息部分對伊為強制執行，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前，伊已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核對。原

    告於111年11月4日，係在充分理解協議書內容及文義之情況

    下，同意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伊款項一事，連帶賠償伊

    50,000,000元，並簽立承諾書及簽發系爭本票。可認兩造間

    已有效成立具和解及有因債務承認性質之混合契約，原告既

    未陷於錯誤或受詐欺之情況，即不得主張撤銷。 

　㈡縱認原告僅需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款項部分負

    票據擔保責任，然楊喻婷於該期間侵占金額達49,392,009元

    （細目詳附件二），足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確實存在等語

    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楊喻婷就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此事件所出具之有因債務承認契約，並由陳俊羽就前揭債務所為之連帶保證契約。

　⒈按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

    拘束。當事人所訂立契約之定性（性質）為何，法院應依當

    事人主張之事實加以認定並適用法律，毋庸受當事人法律意

    見或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

    如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性質不明，致生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

    ，法院應為契約定性，以選擇適當法規適用，以利妥適解決

    當事人間之紛爭。

　⒉又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

    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

    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

    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

    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

    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

    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

    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

    ，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

    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

    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⒊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4日曾書寫承諾書，內容略為：「本

    人楊喻婷…任職於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會計倉管一職…因本

    人長久接觸財務及會計作業，受金錢之誘惑，因此趁職務之

    便侵占公款，自中華民國101年4月至111年9月總計挪用新台

    幣伍仟萬元整，今該公司負責人郭盈汝查獲挪用公款之具體

    資料〈如附件〉本人承認有此事實，並承諾返還侵占金額，並

    願將本人房屋提供公司設定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以作具體承

    諾及擔保。本人願簽署私人本票壹張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供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作為還款擔保…本票號碼：NO154602

    、本票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整…立承諾書人：楊喻婷。連

    帶保證人：陳俊羽。」有承諾書與系爭本票在卷可查（本院

    卷一第35至37頁）。

  ⒋楊喻婷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

　⑴、伊於111年9月20日前曾私用被告帳款，老闆說依據電腦報

      表帳單，計算出的帳是3,000多萬，伊怕他們報警，就先

      簽了6張本票及承諾書（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9至33頁）。

　⑵、後來被告找伊母親與先生，被告稱還有加上或轉投資損失

      ，所以伊重簽5,000萬元的本票及自白書（即承諾書）。

      簽系爭本票前2天，被告有拿出一箱箱資料，讓伊與先生

      看，並拿出帳資料供對帳，並表示可給2天的時間，讓伊

      與先生想想看怎麼處理。

　⑶、簽本票時，伊與先生想先處理下來，不要影響家庭，先簽

      了，若還到一定金額，被告也許不會逼得這麼緊。又因帳

      涉及十年，可能有遺失，就想用5,000萬元好好處理，換

      取之後可能還款的折數，所以未作細部對帳等語（本院卷

      一第172至173頁）。

　⒌陳俊羽於當事人訊問亦稱：被告有找伊與楊喻婷之母對帳，

    並提供資料，但伊當時未實際對帳。楊喻婷第一次簽3,000

    萬元時，伊未參與，後來被告稱侵占數額為4,100多萬元，

    損失近5,000萬元。伊因擔心法律及社會問題，且認為做錯

    事的是楊喻婷，遂表示可以簽本票，但請他們（即被告）慢

    慢處理等語（本院卷一第180頁）。

　⒍郭盈汝於當事人訊問則稱：伊於111年9月初發現有款項不見

    ，楊喻婷於101年9月20日寫一封自白書給伊（本院卷一第11

    7頁）。伊估算101年度差額平均每月約25至30萬元，10年間

    共約3,000萬元，當時曾告訴楊喻婷後續會再核算。至簽系

    爭本票時，伊請楊喻婷及其先生、母親一同到公司，並提供

    繳款程序單、銷貨單及傳票予以核對。簽本票前三天即已告

    知其欠款金額為4,800多萬元，楊喻婷私下向伊表示她拿了4

    ,600多萬元，於是雙方簽立5,000萬元本票，經核算後，楊

    喻婷等人亦同意簽本票等語（本院卷一第175至176頁）。

　⒎綜合承諾書內容及原告與郭盈汝之當事人訊問筆錄，可認原

    告係因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經被告初步查帳推

    估侵占金額後，提供原告對帳資料，並給予原告超過一日之

    時間思考處理方式。原告為能及時處理爭議，並期以積極態

    度舒緩被告要求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願意未經細部對帳，

    即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不爭執被告對其有50,000,000元

    債權存在之事實；陳俊羽亦以該承諾書與本票，表示願與楊

    喻婷就前述債務負連帶履行全部給付責任。

　⒏是依前開事件發生經過，並考量楊喻婷、陳俊羽於111年11月

    間均已逾40歲（原告個人戶籍資料詳個資卷第17至19頁），

    具備相當智識程度，且承諾書文字並非艱澀難懂，即使無法

    律專業背景者亦可理解，原告實能明瞭於承諾書立約人、連

    帶保證人及發票人欄位簽名之法律效果。未論被告曾否就承

    諾書內容提供建議，惟原告既願親自簽立該等文件，可認渠

    等係以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為要約，被告受領前開文件為

    承諾，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成立有因之債務承諾契約及連帶

    保證契約，並可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為前述

    契約。

　⒐原告雖主張無從且不敢表達磋商之意，並稱不明白簽署之法

    律效果，僅為脫身而為上開行為，然此僅屬原告一方之真意

    保留，原告既未證明被告知悉渠等並無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

    票之真意，依民法第86條，原告所為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所為撤銷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均屬不合法。

　⒈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民法第88條第

    1項規定所稱「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係指

    表意人對其「表示行為」欠缺認識，亦即表意人在客觀上雖

    曾為表示行為，使一般人得依其行為理解為某種意思，但其

    主觀上並無該效果意思，且不知其所為行為已構成某種意思

    表示之「表示行為」錯誤。

　⒉惟查，原告既已知悉兩造對侵占金額尚未實際對帳，且原告

    於簽立承諾書或本票前，已有機會取得帳務資料，仍選擇不

    於簽署前進行對帳確認，僅期以積極態度減輕被告所主張之

    還款壓力或折數，遂簽署承諾書與本票。難認原告於締約時

    有表示行為錯誤，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撤

    銷其簽立承諾書或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⒊又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民法上所稱

    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之不當干涉，須對表

    意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

    真，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而消極隱匿該事實，致

    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維持，且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

    形成間具因果關係者，始屬詐欺。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惟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⒋原告固主張，被告就系爭期間所稱侵占金額前後不一，未有

    實際憑證經雙方核對，原告係為避免楊喻婷受刑事追訴，誤

    信有該侵占金額而簽署（本院卷五第403至第404頁）。惟查

    ，被告確有提供相關帳務資料及一定時間，供原告核對並構

    思解決方式，且已告知承諾書所載50,000,000元，係包含被

    告未能即時運用遭侵占金額所致損失，非全屬侵占金額。原

    告既已知悉上情，仍願不對帳，即以被告所提金額簽立承諾

    書，難認被告有詐欺使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情，原告自不得行

    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

  ㈢原告於系爭本票所負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本票係以實際侵占金額於最高50,000,000元

    範圍內作為擔保（本院卷五第401頁），惟為被告所否認。

    本院就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已認定為有因之債務承認及連

    帶保證契約。原告於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時，既知悉雙方

    尚未完成侵占金額對帳，依現行證據，雙方除無另行確認侵

    占金額以界定擔保範圍之約定外，亦無證據顯示雙方有將實

    際侵占金額作為擔保範圍之合意。是以，原告前揭主張，難

    認可採。

　⒉考量有因之債務承認，係當事人就特定法律爭議為定紛止爭

    所締結之契約。依當事人訊問內容觀之，原告明知雙方尚未

    逐筆釐清侵占金額，亦知悉被告主張之賠償計算基礎除楊喻

    婷實際侵占金額外，尚包含被告未能及時使用金錢之損失；

    惟原告為儘速解決爭議，並期望獲得被告還款寬限，遂簽立

    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據此，足認原告已有意拋棄就損害賠償

    範圍之相關抗辯，以促成有因之債務承認及保證契約之成立

    ，俾終止紛爭。

　⒊兩造既已締結前述契約，自應受其拘束，縱使其後一造因而

    受不利益，亦不得事後翻異，否則難達以承諾書及本票終局

    解決爭執之目的。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於系爭本票所應負擔

    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㈣原告就系爭本票已清償之13,042,859元部分，屬確認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意旨，確認之訴以確

    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

    訴之標的。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

    立之法律關係，因現在之情勢已變更，已不復存在者。

　⒉又被告就系爭本票自111年9月27日起至113年9月12日止，已

    受償13,042,859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10至

    11頁）。是該部分債權業經清償而不存在，難認原告就此仍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㈤原告其餘主張亦無理由之心證說明。

　⒈原告雖主張：如承諾書及本票均屬有效成立且未合法撤銷，

    則系爭本票僅擔保楊喻婷實際侵占之16,192,972元，扣除清

    償13,042,859元後，被告僅對原告具有本金3,150,113元【

    計算式：16,192,972－13,042,859＝3,150,113】，及該本金

    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之利息等本息債

    權，並進一步主張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僅得以前述範

    圍為限。

　⒉惟本院已認定，被告對原告所受有之原始本票債權本金為50,

    000,000元。除原告已清償之13,042,859元外，原告並未舉

    證其他足以構成權利障礙、權利抑制或權利消滅之事由，以

    證明系爭本票債權或其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是以，其聲明

    第一項關於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請求，即屬無理由。

    至其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就其確認債

    權不存在部分為強制執行之主張，亦無理由。

　⒊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3,042,859元清償金額中，已有4,0

    00,000元係在系爭執行事件開始前先行清償（本院卷四第10

    至11頁）。是以，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亦應斟酌此情

    ，適當調整其聲請之執行範圍，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

    逾3,150,113元部分，及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就上開

    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

    強制執行，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一】

【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5頁】

編號 發票日 面額 （新臺幣） 到期日 本票號碼 利息起算日 1 111年11月4日 伍拾萬元整  No154602  

　　　　　　　　　　　　　　　　

【附表二】

【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元，時間均為民國】

票號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發票人 發票地 154602 50,000,000元 111年11月4日 未載 楊喻婷 陳俊羽 高雄市○○區○○路00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419號
原      告  楊喻婷  
            陳俊羽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育男律師
被      告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盈汝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複 代理人   郭季榮律師
            盧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起訴時原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所共同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本院卷一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㈠確認被告持有附表二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3,150,113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利息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1月3日發給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本院卷五第154至155頁），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五第155頁），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楊喻婷與原告陳俊羽為夫妻，楊喻婷自96年4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惟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盈汝（下稱郭盈汝）於111年11月4日，佯稱楊喻婷於101年4月至111年9月間（下稱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50,000,000元，並提出由被告單方擬定內容之承諾書草稿，要求楊喻婷抄寫，並由伊簽名製成承諾書（下稱承諾書）。
　㈡然伊並未表達磋商之意，故兩造就「楊喻婷在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情事，伊願連帶賠償被告50,000,000元」等節，並無意思表示合致，顯見承諾書未有效成立。
　㈢縱認承諾書形式上已成立，惟郭盈汝佯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新臺幣50,000,000元云云，致伊陷於錯誤，為擔保返還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伊始共同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
　㈣被告所稱楊喻婷之挪用金額先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且未經雙方核對，伊遂於111年11月25日以存證信函，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受詐欺簽立協議書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㈤如認伊撤銷不合法，則系爭本票僅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擔保清償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僅侵占被告16,192,972元（細目詳附件一），並已清償13,042,859元，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債權不存在。  
　㈥又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1176號裁定准許，復持之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嗣經本院執行處執行完畢並製作系爭債權憑證，伊另請求被告不得憑系爭債權憑證，就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為強制執行，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前，伊已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核對。原告於111年11月4日，係在充分理解協議書內容及文義之情況下，同意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伊款項一事，連帶賠償伊50,000,000元，並簽立承諾書及簽發系爭本票。可認兩造間已有效成立具和解及有因債務承認性質之混合契約，原告既未陷於錯誤或受詐欺之情況，即不得主張撤銷。 
　㈡縱認原告僅需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款項部分負票據擔保責任，然楊喻婷於該期間侵占金額達49,392,009元（細目詳附件二），足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確實存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楊喻婷就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此事件所出具之有因債務承認契約，並由陳俊羽就前揭債務所為之連帶保證契約。
　⒈按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當事人所訂立契約之定性（性質）為何，法院應依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加以認定並適用法律，毋庸受當事人法律意見或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如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性質不明，致生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應為契約定性，以選擇適當法規適用，以利妥適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
　⒉又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4日曾書寫承諾書，內容略為：「本人楊喻婷…任職於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會計倉管一職…因本人長久接觸財務及會計作業，受金錢之誘惑，因此趁職務之便侵占公款，自中華民國101年4月至111年9月總計挪用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今該公司負責人郭盈汝查獲挪用公款之具體資料〈如附件〉本人承認有此事實，並承諾返還侵占金額，並願將本人房屋提供公司設定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以作具體承諾及擔保。本人願簽署私人本票壹張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供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作為還款擔保…本票號碼：NO154602、本票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整…立承諾書人：楊喻婷。連帶保證人：陳俊羽。」有承諾書與系爭本票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
  ⒋楊喻婷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
　⑴、伊於111年9月20日前曾私用被告帳款，老闆說依據電腦報表帳單，計算出的帳是3,000多萬，伊怕他們報警，就先簽了6張本票及承諾書（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9至33頁）。
　⑵、後來被告找伊母親與先生，被告稱還有加上或轉投資損失，所以伊重簽5,000萬元的本票及自白書（即承諾書）。簽系爭本票前2天，被告有拿出一箱箱資料，讓伊與先生看，並拿出帳資料供對帳，並表示可給2天的時間，讓伊與先生想想看怎麼處理。
　⑶、簽本票時，伊與先生想先處理下來，不要影響家庭，先簽了，若還到一定金額，被告也許不會逼得這麼緊。又因帳涉及十年，可能有遺失，就想用5,000萬元好好處理，換取之後可能還款的折數，所以未作細部對帳等語（本院卷一第172至173頁）。
　⒌陳俊羽於當事人訊問亦稱：被告有找伊與楊喻婷之母對帳，並提供資料，但伊當時未實際對帳。楊喻婷第一次簽3,000萬元時，伊未參與，後來被告稱侵占數額為4,100多萬元，損失近5,000萬元。伊因擔心法律及社會問題，且認為做錯事的是楊喻婷，遂表示可以簽本票，但請他們（即被告）慢慢處理等語（本院卷一第180頁）。
　⒍郭盈汝於當事人訊問則稱：伊於111年9月初發現有款項不見，楊喻婷於101年9月20日寫一封自白書給伊（本院卷一第117頁）。伊估算101年度差額平均每月約25至30萬元，10年間共約3,000萬元，當時曾告訴楊喻婷後續會再核算。至簽系爭本票時，伊請楊喻婷及其先生、母親一同到公司，並提供繳款程序單、銷貨單及傳票予以核對。簽本票前三天即已告知其欠款金額為4,800多萬元，楊喻婷私下向伊表示她拿了4,600多萬元，於是雙方簽立5,000萬元本票，經核算後，楊喻婷等人亦同意簽本票等語（本院卷一第175至176頁）。
　⒎綜合承諾書內容及原告與郭盈汝之當事人訊問筆錄，可認原告係因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經被告初步查帳推估侵占金額後，提供原告對帳資料，並給予原告超過一日之時間思考處理方式。原告為能及時處理爭議，並期以積極態度舒緩被告要求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願意未經細部對帳，即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不爭執被告對其有50,000,000元債權存在之事實；陳俊羽亦以該承諾書與本票，表示願與楊喻婷就前述債務負連帶履行全部給付責任。
　⒏是依前開事件發生經過，並考量楊喻婷、陳俊羽於111年11月間均已逾40歲（原告個人戶籍資料詳個資卷第17至19頁），具備相當智識程度，且承諾書文字並非艱澀難懂，即使無法律專業背景者亦可理解，原告實能明瞭於承諾書立約人、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欄位簽名之法律效果。未論被告曾否就承諾書內容提供建議，惟原告既願親自簽立該等文件，可認渠等係以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為要約，被告受領前開文件為承諾，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成立有因之債務承諾契約及連帶保證契約，並可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為前述契約。
　⒐原告雖主張無從且不敢表達磋商之意，並稱不明白簽署之法律效果，僅為脫身而為上開行為，然此僅屬原告一方之真意保留，原告既未證明被告知悉渠等並無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之真意，依民法第86條，原告所為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所為撤銷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均屬不合法。
　⒈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民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所稱「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對其「表示行為」欠缺認識，亦即表意人在客觀上雖曾為表示行為，使一般人得依其行為理解為某種意思，但其主觀上並無該效果意思，且不知其所為行為已構成某種意思表示之「表示行為」錯誤。
　⒉惟查，原告既已知悉兩造對侵占金額尚未實際對帳，且原告於簽立承諾書或本票前，已有機會取得帳務資料，仍選擇不於簽署前進行對帳確認，僅期以積極態度減輕被告所主張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簽署承諾書與本票。難認原告於締約時有表示行為錯誤，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撤銷其簽立承諾書或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⒊又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民法上所稱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之不當干涉，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而消極隱匿該事實，致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維持，且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間具因果關係者，始屬詐欺。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⒋原告固主張，被告就系爭期間所稱侵占金額前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經雙方核對，原告係為避免楊喻婷受刑事追訴，誤信有該侵占金額而簽署（本院卷五第403至第404頁）。惟查，被告確有提供相關帳務資料及一定時間，供原告核對並構思解決方式，且已告知承諾書所載50,000,000元，係包含被告未能即時運用遭侵占金額所致損失，非全屬侵占金額。原告既已知悉上情，仍願不對帳，即以被告所提金額簽立承諾書，難認被告有詐欺使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情，原告自不得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
  ㈢原告於系爭本票所負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本票係以實際侵占金額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作為擔保（本院卷五第401頁），惟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就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已認定為有因之債務承認及連帶保證契約。原告於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時，既知悉雙方尚未完成侵占金額對帳，依現行證據，雙方除無另行確認侵占金額以界定擔保範圍之約定外，亦無證據顯示雙方有將實際侵占金額作為擔保範圍之合意。是以，原告前揭主張，難認可採。
　⒉考量有因之債務承認，係當事人就特定法律爭議為定紛止爭所締結之契約。依當事人訊問內容觀之，原告明知雙方尚未逐筆釐清侵占金額，亦知悉被告主張之賠償計算基礎除楊喻婷實際侵占金額外，尚包含被告未能及時使用金錢之損失；惟原告為儘速解決爭議，並期望獲得被告還款寬限，遂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據此，足認原告已有意拋棄就損害賠償範圍之相關抗辯，以促成有因之債務承認及保證契約之成立，俾終止紛爭。
　⒊兩造既已締結前述契約，自應受其拘束，縱使其後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亦不得事後翻異，否則難達以承諾書及本票終局解決爭執之目的。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於系爭本票所應負擔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㈣原告就系爭本票已清償之13,042,859元部分，屬確認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意旨，確認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現在之情勢已變更，已不復存在者。
　⒉又被告就系爭本票自111年9月27日起至113年9月12日止，已受償13,042,859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該部分債權業經清償而不存在，難認原告就此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㈤原告其餘主張亦無理由之心證說明。
　⒈原告雖主張：如承諾書及本票均屬有效成立且未合法撤銷，則系爭本票僅擔保楊喻婷實際侵占之16,192,972元，扣除清償13,042,859元後，被告僅對原告具有本金3,150,113元【計算式：16,192,972－13,042,859＝3,150,113】，及該本金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之利息等本息債權，並進一步主張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僅得以前述範圍為限。
　⒉惟本院已認定，被告對原告所受有之原始本票債權本金為50,000,000元。除原告已清償之13,042,859元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足以構成權利障礙、權利抑制或權利消滅之事由，以證明系爭本票債權或其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是以，其聲明第一項關於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請求，即屬無理由。至其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就其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為強制執行之主張，亦無理由。
　⒊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3,042,859元清償金額中，已有4,000,000元係在系爭執行事件開始前先行清償（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以，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亦應斟酌此情，適當調整其聲請之執行範圍，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逾3,150,113元部分，及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一】
【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5頁】
		編號

		發票日

		面額
（新臺幣）

		到期日

		本票號碼

		利息起算日



		1

		111年11月4日

		伍拾萬元整

		


		No154602

		








　　　　　　　　　　　　　　　　
【附表二】
【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元，時間均為民國】
		票號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發票人

		發票地



		154602

		50,000,000元

		111年11月4日

		未載

		楊喻婷
陳俊羽

		高雄市○○區○○路00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419號

原      告  楊喻婷  

            陳俊羽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育男律師

被      告  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盈汝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複 代理人   郭季榮律師

            盧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起訴時原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所共同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本院卷一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㈠確認被告持有附表二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3,150,113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利息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1月3日發給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本院卷五第154至155頁），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五第155頁），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楊喻婷與原告陳俊羽為夫妻，楊喻婷自96年4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惟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盈汝（下稱郭盈汝）於111年11月4日，佯稱楊喻婷於101年4月至111年9月間（下稱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50,000,000元，並提出由被告單方擬定內容之承諾書草稿，要求楊喻婷抄寫，並由伊簽名製成承諾書（下稱承諾書）。

　㈡然伊並未表達磋商之意，故兩造就「楊喻婷在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情事，伊願連帶賠償被告50,000,000元」等節，並無意思表示合致，顯見承諾書未有效成立。

　㈢縱認承諾書形式上已成立，惟郭盈汝佯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挪用被告款項達新臺幣50,000,000元云云，致伊陷於錯誤，為擔保返還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伊始共同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

　㈣被告所稱楊喻婷之挪用金額先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且未經雙方核對，伊遂於111年11月25日以存證信函，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受詐欺簽立協議書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㈤如認伊撤銷不合法，則系爭本票僅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擔保清償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之款項。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僅侵占被告16,192,972元（細目詳附件一），並已清償13,042,859元，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債權不存在。  

　㈥又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1176號裁定准許，復持之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執字第774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嗣經本院執行處執行完畢並製作系爭債權憑證，伊另請求被告不得憑系爭債權憑證，就超過3,150,113元本息部分對伊為強制執行，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前，伊已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核對。原告於111年11月4日，係在充分理解協議書內容及文義之情況下，同意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伊款項一事，連帶賠償伊50,000,000元，並簽立承諾書及簽發系爭本票。可認兩造間已有效成立具和解及有因債務承認性質之混合契約，原告既未陷於錯誤或受詐欺之情況，即不得主張撤銷。 

　㈡縱認原告僅需就楊喻婷於系爭期間實際侵占被告款項部分負票據擔保責任，然楊喻婷於該期間侵占金額達49,392,009元（細目詳附件二），足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確實存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楊喻婷就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此事件所出具之有因債務承認契約，並由陳俊羽就前揭債務所為之連帶保證契約。

　⒈按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當事人所訂立契約之定性（性質）為何，法院應依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加以認定並適用法律，毋庸受當事人法律意見或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如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性質不明，致生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應為契約定性，以選擇適當法規適用，以利妥適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

　⒉又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4日曾書寫承諾書，內容略為：「本人楊喻婷…任職於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會計倉管一職…因本人長久接觸財務及會計作業，受金錢之誘惑，因此趁職務之便侵占公款，自中華民國101年4月至111年9月總計挪用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今該公司負責人郭盈汝查獲挪用公款之具體資料〈如附件〉本人承認有此事實，並承諾返還侵占金額，並願將本人房屋提供公司設定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以作具體承諾及擔保。本人願簽署私人本票壹張新台幣伍仟萬元整，供良羿洋酒企業有限公司作為還款擔保…本票號碼：NO154602、本票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整…立承諾書人：楊喻婷。連帶保證人：陳俊羽。」有承諾書與系爭本票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

  ⒋楊喻婷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

　⑴、伊於111年9月20日前曾私用被告帳款，老闆說依據電腦報表帳單，計算出的帳是3,000多萬，伊怕他們報警，就先簽了6張本票及承諾書（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9至33頁）。

　⑵、後來被告找伊母親與先生，被告稱還有加上或轉投資損失，所以伊重簽5,000萬元的本票及自白書（即承諾書）。簽系爭本票前2天，被告有拿出一箱箱資料，讓伊與先生看，並拿出帳資料供對帳，並表示可給2天的時間，讓伊與先生想想看怎麼處理。

　⑶、簽本票時，伊與先生想先處理下來，不要影響家庭，先簽了，若還到一定金額，被告也許不會逼得這麼緊。又因帳涉及十年，可能有遺失，就想用5,000萬元好好處理，換取之後可能還款的折數，所以未作細部對帳等語（本院卷一第172至173頁）。

　⒌陳俊羽於當事人訊問亦稱：被告有找伊與楊喻婷之母對帳，並提供資料，但伊當時未實際對帳。楊喻婷第一次簽3,000萬元時，伊未參與，後來被告稱侵占數額為4,100多萬元，損失近5,000萬元。伊因擔心法律及社會問題，且認為做錯事的是楊喻婷，遂表示可以簽本票，但請他們（即被告）慢慢處理等語（本院卷一第180頁）。

　⒍郭盈汝於當事人訊問則稱：伊於111年9月初發現有款項不見，楊喻婷於101年9月20日寫一封自白書給伊（本院卷一第117頁）。伊估算101年度差額平均每月約25至30萬元，10年間共約3,000萬元，當時曾告訴楊喻婷後續會再核算。至簽系爭本票時，伊請楊喻婷及其先生、母親一同到公司，並提供繳款程序單、銷貨單及傳票予以核對。簽本票前三天即已告知其欠款金額為4,800多萬元，楊喻婷私下向伊表示她拿了4,600多萬元，於是雙方簽立5,000萬元本票，經核算後，楊喻婷等人亦同意簽本票等語（本院卷一第175至176頁）。

　⒎綜合承諾書內容及原告與郭盈汝之當事人訊問筆錄，可認原告係因楊喻婷於系爭期間侵占被告款項，經被告初步查帳推估侵占金額後，提供原告對帳資料，並給予原告超過一日之時間思考處理方式。原告為能及時處理爭議，並期以積極態度舒緩被告要求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願意未經細部對帳，即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不爭執被告對其有50,000,000元債權存在之事實；陳俊羽亦以該承諾書與本票，表示願與楊喻婷就前述債務負連帶履行全部給付責任。

　⒏是依前開事件發生經過，並考量楊喻婷、陳俊羽於111年11月間均已逾40歲（原告個人戶籍資料詳個資卷第17至19頁），具備相當智識程度，且承諾書文字並非艱澀難懂，即使無法律專業背景者亦可理解，原告實能明瞭於承諾書立約人、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欄位簽名之法律效果。未論被告曾否就承諾書內容提供建議，惟原告既願親自簽立該等文件，可認渠等係以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為要約，被告受領前開文件為承諾，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成立有因之債務承諾契約及連帶保證契約，並可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為前述契約。

　⒐原告雖主張無從且不敢表達磋商之意，並稱不明白簽署之法律效果，僅為脫身而為上開行為，然此僅屬原告一方之真意保留，原告既未證明被告知悉渠等並無簽署承諾書與系爭本票之真意，依民法第86條，原告所為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及第92條所為撤銷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均屬不合法。

　⒈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民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所稱「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對其「表示行為」欠缺認識，亦即表意人在客觀上雖曾為表示行為，使一般人得依其行為理解為某種意思，但其主觀上並無該效果意思，且不知其所為行為已構成某種意思表示之「表示行為」錯誤。

　⒉惟查，原告既已知悉兩造對侵占金額尚未實際對帳，且原告於簽立承諾書或本票前，已有機會取得帳務資料，仍選擇不於簽署前進行對帳確認，僅期以積極態度減輕被告所主張之還款壓力或折數，遂簽署承諾書與本票。難認原告於締約時有表示行為錯誤，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中段，撤銷其簽立承諾書或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⒊又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民法上所稱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之不當干涉，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而消極隱匿該事實，致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維持，且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間具因果關係者，始屬詐欺。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⒋原告固主張，被告就系爭期間所稱侵占金額前後不一，未有實際憑證經雙方核對，原告係為避免楊喻婷受刑事追訴，誤信有該侵占金額而簽署（本院卷五第403至第404頁）。惟查，被告確有提供相關帳務資料及一定時間，供原告核對並構思解決方式，且已告知承諾書所載50,000,000元，係包含被告未能即時運用遭侵占金額所致損失，非全屬侵占金額。原告既已知悉上情，仍願不對帳，即以被告所提金額簽立承諾書，難認被告有詐欺使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情，原告自不得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

  ㈢原告於系爭本票所負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本票係以實際侵占金額於最高50,000,000元範圍內作為擔保（本院卷五第401頁），惟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就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已認定為有因之債務承認及連帶保證契約。原告於簽署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時，既知悉雙方尚未完成侵占金額對帳，依現行證據，雙方除無另行確認侵占金額以界定擔保範圍之約定外，亦無證據顯示雙方有將實際侵占金額作為擔保範圍之合意。是以，原告前揭主張，難認可採。

　⒉考量有因之債務承認，係當事人就特定法律爭議為定紛止爭所締結之契約。依當事人訊問內容觀之，原告明知雙方尚未逐筆釐清侵占金額，亦知悉被告主張之賠償計算基礎除楊喻婷實際侵占金額外，尚包含被告未能及時使用金錢之損失；惟原告為儘速解決爭議，並期望獲得被告還款寬限，遂簽立承諾書及系爭本票。據此，足認原告已有意拋棄就損害賠償範圍之相關抗辯，以促成有因之債務承認及保證契約之成立，俾終止紛爭。

　⒊兩造既已締結前述契約，自應受其拘束，縱使其後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亦不得事後翻異，否則難達以承諾書及本票終局解決爭執之目的。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於系爭本票所應負擔之原始債務本金為50,000,000元。

  ㈣原告就系爭本票已清償之13,042,859元部分，屬確認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意旨，確認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已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現在之情勢已變更，已不復存在者。

　⒉又被告就系爭本票自111年9月27日起至113年9月12日止，已受償13,042,859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該部分債權業經清償而不存在，難認原告就此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㈤原告其餘主張亦無理由之心證說明。

　⒈原告雖主張：如承諾書及本票均屬有效成立且未合法撤銷，則系爭本票僅擔保楊喻婷實際侵占之16,192,972元，扣除清償13,042,859元後，被告僅對原告具有本金3,150,113元【計算式：16,192,972－13,042,859＝3,150,113】，及該本金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之利息等本息債權，並進一步主張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僅得以前述範圍為限。

　⒉惟本院已認定，被告對原告所受有之原始本票債權本金為50,000,000元。除原告已清償之13,042,859元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足以構成權利障礙、權利抑制或權利消滅之事由，以證明系爭本票債權或其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是以，其聲明第一項關於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請求，即屬無理由。至其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就其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為強制執行之主張，亦無理由。

　⒊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3,042,859元清償金額中，已有4,000,000元係在系爭執行事件開始前先行清償（本院卷四第10至11頁）。是以，被告日後聲請強制執行時，亦應斟酌此情，適當調整其聲請之執行範圍，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逾3,150,113元部分，及自111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就上開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一】

【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5頁】

編號 發票日 面額 （新臺幣） 到期日 本票號碼 利息起算日 1 111年11月4日 伍拾萬元整  No154602  

　　　　　　　　　　　　　　　　

【附表二】

【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元，時間均為民國】

票號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發票人 發票地 154602 50,000,000元 111年11月4日 未載 楊喻婷 陳俊羽 高雄市○○區○○路000號 

 

 



